
编制单位：东莞市

指标名称 单位 数量 上期 环比

甲 丙 1 2 3

一、综合

社会服务事业费总支出 万元 30,418.8 27,300.1 11.42

        1.抚恤支出 万元 4,847.4 4,339.7 11.70

        2.社会救助支出 万元 15,430.9 13,982.9 10.36

             城市低保支出 万元 2,324.6 2,035.4 14.21

               （1）城市低保金 万元 2,021.4 1,735.4 16.48

               （2）城市低保临时补助 万元 303.2 300.0 1.07

             农村低保支出 万元 4,709.9 4,108.0 14.65

               （1）农村低保金 万元 4,099.6 3,499.1 17.16

               （2）农村低保临时补助 万元 610.3 608.9 0.23

             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 万元 856.2 747.9 14.48

        3.自然灾害生活救助支出 万元 7.3 7.3

二、社会工作

（一）社会救助

     1.最低生活保障

      （1）城市低保人数 人 3,652 3,652

             其中：当月新增城市低保人数 人

                   当月退出城市低保人数 人

          城市低保户数 户 1,961 1,961

      （2）农村低保人数 人 8,306 8,306

             其中：当月新增农村低保人数 人

                   当月退出农村低保人数 人

          农村低保户数 户 4,212 4,212

     2.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人数 人 763 763

（二）社会捐赠

     民政部门直接接收社会捐赠款数 万元

（三）优抚

     国家抚恤、补助各类优抚对象人数 人 9,616 9,601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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